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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慧达特别关注 

万慧达案件 

万慧达代理的两起案件入选 2009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50 件典型案例 

2010 年 4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2009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50 件典型

案例，其中包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46 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3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件。 

 

万慧达代理的两起案件上榜，它们分别是米其林集团总公司诉天津米其林电动自行车有

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三初字第 3 号民事

判决书]，以及拜耳消费者护理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提字第 1 号行政判决

书]。在这两起案件中，我们分别代理米其林和西南药业获得了有利的判决。 

对外交流 

万慧达赴美参加国际反假冒联盟春季会议 

2010 年 5 月 19 日-21 日，国际反假冒联盟（IACC）春季会议在美国波士顿召开。我公

司首席合伙人白刚先生、高级合伙人任海燕女士、高级顾问朱志刚先生赴美参加了此次会议。

任海燕女士在 21 号的会议上，受邀做了“中国海关保护新动向”的专题演讲。 

万慧达赴美参加第 132 届国际商标年会 

2010 年 5 月 22 日-26 日，万慧达代表团一行八人赴美参加为期五天的第 132 届商标年

会，代表团成员包括：首席合伙人白刚先生，高级合伙人任海燕女士，特别顾问 Paul Ranjard

先生，合伙人李斌女士，许莺女士，张树华先生，高级顾问朱志刚先生，以及商标顾问卢唐

超女士。期间，我们与部分同去参加会议的客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面谈。此外，还就

其他有关商标方面的问题和与会同行进行了交流。 

万慧达高级合伙人黄晖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澳门企业如何在内地保护商标座谈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澳门政府经济局举行澳门企业如何在内地保护商标座谈会，并特邀

我公司高级合伙人黄晖，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案件审理四处处长张力

伟作为专家，在座谈会上作讲解。 

 

澳门《华侨报》对本次座谈会的报道请参见： 

http://www.jornalvakio.com/index.php?tn=viewer&ncid=1&dt=&nid=15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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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名

誉教授，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名誉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咨询专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咨询员，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咨询专家等。2005 年，尹先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 

 

尹先生对中国专利法及其细则的修改有着较大的贡献，他曾负责起草国家知识产权局关

于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改《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送审草案，并参加了两次修改工

作的全部过程。此外，尹先生还参加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并担任知识产权

中介服务体系专题研究报告的负责人。 

 

多年来，尹先生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曾撰写或编译专利著作十余本，其中

部分著作还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另外，尹先生在国内、国外的各种知识产权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和文章累计数十篇；各种著述总计超过 400 万字。 

 

关于尹先生的详细介绍请参见：http://www.wanhuida.com/mail/pdf/yinxintian-cn.pdf 
 

万慧达学术研究 

Protect your brands at China’s borders  作者：许莺 

http://www.wanhuida.com/uploadFiles/files/201005/UPFI201005170926096979.pdf 
 
《论版权间接责任与直接侵权的关系》  作者：刘家瑞   

http://www.wanhuida.com/uploadFiles/files/201005/UPFI201005170924258457.pdf 
 

法律法规 

《海关保护条例》修订 

国务院第 103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将于

201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这次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备案情况发生改变应及时变更

或注销、权利人向法院申请侵权保全措施不在限为起诉前、对于进口的假冒商标货物不能简

单“洗白” 、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出境的侵权物品的处理等方面。另外，修改后的《条例》

还规定，在海关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知识产权权利人撤回扣留侵权

嫌疑货物的申请的，海关应当放行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 

 

《条例》全文请参见：http://www.wanhuida.com/ch/html/128829662870891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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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该《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若干司法审查标准提出的指

导性意见。《意见》坚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主要回应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针对实

践中普遍性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指导性规定，主要以商标法中涉及商标授权确权条件的法律条

款为顺序，对总体性司法政策导向、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审查判断、驰名商标的保护、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判断、在先权利的保护、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

止使用的审查判断等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司法审查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明确了指导意见。特

别强调的是，《意见》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发布，在整体框架和用语上，均不同于司法解释。

随着案件的增多和调研的深入，商标授权确权行政审判中也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

确和统一，最高院将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适时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和统一，并将其中适合

的内容上升为司法解释。 

 

《意见》全文请参见：http://www.wanhuida.com/ch/html/129168363266348399.html 

中国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立案“门槛”降低 

     5 月 1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

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公安

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 86 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其中对有关

知识产权的违法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作了进一步明确，首次明确规定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

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与此前相

关规定相比，作了进一步明确与细化，立案标准“门槛”有所降低。 

 

  据介绍，《立案追诉标准（二）》的制定突出了合法性、协调性、科学性、适用性原则，

综合各种因素，对 42 种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作了调整修改。其中第七十二条针对刑法第二

百一十六条假冒专利案的条款，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涉嫌非法经营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或者

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假冒两项以

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万元以上的，以及其他情

节严重的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与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 2001 年

4 月 18 日联合发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原《标准》）第

六十四条相比，新增加了假冒他人专利，涉嫌非法经营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以及假冒两项以

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万元以上两条具体规定。 

 

  同时，在关于商业秘密案的规定中，《立案追诉标准（二）》第七十三条还针对刑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案的条款，规定涉嫌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

上的，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其他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此条比原《标准》

六十五条增加了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规定。 

 

  在关于商标案的规定中，《立案追诉标准（二）》第六十九条针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假

冒注册商标案的条款，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

同的商标，涉嫌非法经营数额在 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3万元以上的，假冒两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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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 3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万元以上的，其他情节严重

的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与原《规定》六十一条相比，非法经营数额“门槛”

大幅降低。 

 

（摘自：中国知识产权报） 

 

《标准》全文请参见：http://www.wanhuida.com/ch/html/129197515151010578.html 

业内动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对其在过去

一年审理的典型知识产权案件进行系统总结并向社会公开展示。 

 

年度报告汇集了最高人民法院从去年审结的已有最终结论性意见的案件中精选出来的

37 件典型案例，涉及 44 个典型法律适用问题。这些个案对相关法律问题的阐释，对审判知

识产权案件的法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对于相关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指引意

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首次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8）》。今年

的报告与去年相比，在体例上更加科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 

 


